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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非洲豬瘟及重要豬病防疫措施及執行進度第 5 次檢討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 地點：本局 10 樓 1001 會議室 

參、 主席：馮局長海東（杜副局長文珍代理）               記錄：洪崇順 

肆、 主席致詞： 略 

伍、 參加人員：如簽到簿 

陸、 報告事項： 

案由ㄧ、有關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執行說明及業務聯繫會議列管事項追蹤執

行情形案，報請公鑒。 

說明：有關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執行說明及業務聯繫會議紀錄決議事項執行

情形，詳如追蹤執行情形表（附件一）。 

決定：  

一、 序號 1071029-3 及 1071029-5-10 繼續列管，序號 1071029-5-1 解除列管。 

二、 餘洽悉。 

 

案由二、有關豬瘟疫苗注射檢討情形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 依「清除豬瘟暨口蹄疫所需疫苗之種類及其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

豬隻應於健康情形下完成豬瘟免疫注射。另依同辦法第 13 條規定，略

以：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必須對其所飼養之偶蹄類動物分別依第 10 條

規定之免疫時機，請執業獸醫師（佐）注射或監督下注射豬瘟疫苗。另

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應於每月 15 日前將豬瘟預防注射情形

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稱本局）。 

二、 各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應將所轄豬瘟預防注射及防疫措施執

行情形，至本局動物防疫資訊網項下「畜牧場防疫資訊管理系統」填報，

以利進度追蹤，107 年 3 月至 108 年 2 月豬瘟預防注射及防疫措施情形

詳如附件二。 

三、 為利控管豬瘟疫苗執行進度，請持續向養畜戶宣導使用及輔導落實記載

「畜牧場衛生管理工作紀錄簿」，並請各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

統計各鄉（鎮、市、區）公所回報之注射進度，每月 15 日將所轄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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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市、區）豬瘟預防注射進度函送各鄉（鎮、市、區）公所，並對

未回報或進度落後之鄉（鎮、市、區）應主動稽催及瞭解進度落後原因，

加以改善，倘係養畜戶未落實豬瘟疫苗注射者，請逕依規定查處。 

四、 另請各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隨時更新「動物防疫資訊網」項

下「牧場整合管理系統」所載養豬場基本資料，並請轉知所轄鄉（鎮、

市、區）公所或洽轄區畜產單位協助持續提供更新正確之資料。 

決定：  

一、 請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及產業團體督導所轄（屬）養豬業者，

落實豬瘟疫苗注射工作。 

二、 餘洽悉。 

 

案由三、有關 108 年養豬場口蹄疫血清學採樣進度及監測結果乙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 為瞭解國內養豬場口蹄疫防疫措施執行成效及病毒活動情形，於年度計

畫項下持續執行養豬場口蹄疫擴大血清學及查核血清學監測，依世界動

物衛生組織（OIE）陸生動物衛生法典規範及流行病學原則，國內分別

於上下半年度各採集至少 299 場養豬場血清（查核血清學全年度 800 場

養豬場），每場按 95%信賴區間、20%之感染率，至少可檢出 1 個陽性個

體，而逢機採血 15 頭屆將上市偶蹄類動物（有疑似病例者優先採樣，

並立即執行相關防疫措施），在養不足 15 頭者則全部採血。 

二、 本局於 108 年 1 月 18 日、1 月 28 日及 2 月 22 日分別以防檢一字第

1081470762 號、1081470851 號及第 1081470975 號函請各直轄市、縣

（市）動物防疫機關辦理 108 年擴大血清學監測、查核血清學監測及肉

品市場擴大血清學監測，目前送檢進度分別為 77.93%（113/145）、83.51%

（81/97）及 18.91%（4254/22494）（詳如附件三）。 

三、 108 年度擴大血清學監測執行至今已採集 113 場養豬場，口蹄疫中和抗

體已檢測 73 場，幾何平均力價≥16倍之豬場比例為 4.11%（3/73）（皆為

金門縣），大於 4 倍小於 16 倍者為 2.74%（2/73），小於 4 倍者為 93.15%

（68/73）。各直轄市、縣（市）108 年監測結果詳如附件四。 

四、 108 年度查核血清學監測執行至今已採集 81 場養豬場，口蹄疫中和抗體

已檢測 19 場，幾何平均力價≥16倍之豬場比例為 0%（0/19），大於 4 倍

小於 16 倍者為 0%（0/19），小於 4 倍者為 100%（19/19）。各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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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108 年監測結果詳如附件五。 

五、 請執行進度落後之縣市動物防疫機關報告原因及預計完成辦理時間。 

決定：   

一、 為配合本（108）年度 6 至 9 月期間提送 OIE 我國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

1 年相關監測工作成果，請各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依本局按

季規劃各監測計畫目標數（擴大血清學監測、查核血清學監測及肉品市

場擴大血清學監測），排定期程執行採樣工作，避免進度落後，影響前揭

執行成果。 

二、 餘洽悉。 

 

案由四、有關 108 年草食動物畜牧場口蹄疫血清學採樣進度及監測結果乙案，

報請公鑒。 

說明： 

一、 為瞭解國內草食動物畜牧場口蹄疫防疫措施執行成效並即時預警田間

有否病毒入侵，本局以 108 年 1 月 31 日以防檢一字第 1081470605 號函

請各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辦理 108 年度草食動物口蹄疫擴大、

查核血清學監測場數（詳如附件六），請各動物防疫機關依期程採樣，並

請確實於口蹄疫擴大及查核血清學監測採樣後一週內將檢體寄出檢驗，

俾利即時預警田間有否病毒入侵。 

二、 108 年度草食動物畜牧場擴大血清學迄今已檢測完成 31 場，幾何平均力

價≥32 倍之草食動物畜牧場比例為 6.45%（2/31），大於 4 倍小於 32 倍

者為 48.39%（15/31），小於 4 倍者為 45.16%（14/31）。各直轄市、縣

（市）108 年度監測結果詳如附件七。 

三、 另 108 年度草食動物畜牧場查核血清學監測迄今已檢測 17 場，幾何平

均力價≥32 倍之草食動物畜牧場比例為 41.18%（7/17），大於 4 倍小於

32 倍者為 23.53%（4/17），小於 4 倍者為 35.29%（6/17）。各直轄市、縣

（市）108 年度監測結果詳如附件八。 

四、 108 年草食動物畜牧場 NSP 抗體初檢呈抗體陽性牛隻 6 場 7 頭，計 6 場

7 頭，目前 6 場(皆金門縣)尚待複檢程序完成，本局持續追蹤後續辦理

情形。 

五、 另臺灣、澎湖及馬祖地區業於 107 年 7 月 1 日起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

為瞭解偶蹄類草食動物停打口蹄疫疫苗成效，本局於 108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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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檢一字第 1081471173 號函請各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金門

縣除外)自即日起，執行本(108)年度偶蹄類草食動物口蹄疫查核血清學

監測時，優先選擇曾經檢出非結構性蛋白抗體陽性場，並以 107 年 7 月

1 日以後出生 4 月齡以上未曾施打口蹄疫疫苗之動物為採樣標的，送檢

時務請加註採樣動物之年齡及口蹄疫疫苗施打情形，請各直轄市、縣(市)

動物防疫機關(金門縣除外)，確實配合辦理。 

六、 請執行進度落後之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報告原因及預計完成辦

理時間。 

決定：  

一、 為配合本（108）年度 6 至 9 月期間提送 OIE 我國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

1 年相關監測工作成果，請各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依本局按

季規劃各監測計畫目標數（擴大血清學監測及查核血清學監測），排定期

程執行採樣工作，避免進度落後，影響前揭執行成果。 

二、 餘洽悉。 

 

案由五、有關肉品市場運豬車輛消毒防疫輔導乙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 依據本局 102 年口蹄疫防疫措施及執行進度第 8 次及第 9 次檢討會議之

會議紀錄，請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指派專人督導肉品市場運豬

車輛執行清洗及消毒工作，並請本局肉品檢查組與各分局持續加強考核

及輔導肉品市場落實運豬車輛消毒防疫工作。（附件九為統計 108 年 2 月

16 日至 3 月 15 日各分局之考查核情形） 

二、 請本局各分局簡要說明近期肉品市場運豬車輛逐車消毒之考（查）核、輔

導情形。 

決定：洽悉。 

 

案由六、有關家畜健康聲明書執行及收取情形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 配合 107 年 7 月 1 日起臺灣本島、澎湖地區及馬祖地區偶蹄類動物停止

注射口蹄疫疫苗，為能早期發現可疑案例，及時處置，降低疫病傳播風

險，爰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

定，由農委會於 107 年 6 月 27 日以農防字第 1071471694 號公告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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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指定家畜輸送至肉品市場或屠宰場之防疫措施」，並於 7 月 9 日

起實施。 

二、 108 年 2 月 1 日至 28 日期間，各肉品市場及屠宰場收取家畜健康聲明書

收取 15,056 件；異常情形未檢附家畜健康聲明書 1 件；異常通報案件

104 件（詳如附件十及附件十一）。 

三、 另就家畜健康聲明書未符規定態樣之分類及建議處置方式，本局已於

107 年 9 月 6 日邀集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共同研商，依據違規情節輕重

分列 3 種處置及管考方式，倘養豬業者開立家畜健康聲明書涉及違規情

形，請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依前揭紀錄所訂原則依法妥處。 

決定：  

一、 請各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及產業團體持續輔導所轄（屬）家

畜業者落實家畜健康聲明書填寫，並透過轄內肉品市場及屠宰場業者向

前揭業者進行宣導，倘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之家畜運往肉品市場或屠宰

場時，未依規定出具家畜健康聲明書或運輸過程中遺失、污染毀損無法

辨識聲明書內容者，應於家畜拍賣前或家畜屠宰前，將家畜健康聲明書

傳真至前述場所，傳真後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於次一個上班日，將家

畜健康聲明書正本送交予畜牧場（飼養場）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留存備

查，並請加強宣導，避免家畜健康聲明書開立違規態樣情形發生。 

二、 餘洽悉。 

 

案由七、中國大陸及越南非洲豬瘟疫情概況及我國防治工作報告，報請公鑒。 

說明： 

一、 中國大陸於 107 年 8 月 3 日遼寧省瀋陽地區首次發生非洲豬瘟疫情後，

迄今（108 年 3 月 26 日止）仍持續案例檢出，已有 118 個疫情點 28 個

省/市/區；另越南已有 209 個疫情點 21 個省；蒙古國已有 11 個疫情點

7 個省/轄區（詳如附件十二）。 

二、 非洲豬瘟目前沒有疫苗及藥物可供防治，而我國仍為非洲豬瘟非疫區，

該病為我國公告之甲類動物傳染病(亦為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簡稱 OIE）

列為應通報疾病)，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40 條規定，未依規定主動

通報者，除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其撲殺動物亦不予

補償。請養豬農民若發現疑似非洲豬瘟案例或豬隻異常死亡時，應立即

主動通報畜牧場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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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非洲豬瘟邊境管制措施及國內防疫作為，自 107 年 11 月 16 日至

108 年 3 月 20 日辦理情形如下： 

（一） 邊境管制措施 

1. 加強旅客等人員行李查驗及查緝走私：（1）與內政部警政署及財政部關

務署合作，1 月 16 日起加強高風險航班（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越

南、寮國、柬埔寨、緬甸及泰國）旅客隨身行李 100%查驗。（2）增派

檢疫犬組在綠線檯協助檢查。 

2. 入境與出境、全民宣導：（1）1 月 16 日起更新機場港口宣導看板及影

音資料。（2）1 月 25 日起執行外來人口違規攜帶來自非洲豬瘟疫區豬

肉產品遭罰 20 萬元以尚未繳清罰款者拒絕其入境措施。 

（二） 加強國內防疫作為 

1. 3 月 7-8 日「2019 非洲豬瘟預防與控制國際研討會」，歐亞各國專家分

享非洲豬瘟防控經驗與技術交流，提供我國因應非洲豬瘟各項防控作

為及實驗室檢驗方法的建言。 

2. 3 月 19 日農科院於畜產試驗所舉辦非洲豬瘟防疫演練，邀集各縣市動

物防疫機關共同參與，模擬非洲豬瘟發生時，現場防疫人員標準著裝、

豬隻人道撲殺方式及豬隻解剖採樣送驗等標準流程，以利未來發生疫

情能迅速處置，即時因應。 

3. 養豬業者及產業團體教育宣導：108 年起至 3 月 27 日止，各縣市動物

防疫機關已辦理非洲豬瘟防疫宣導會，計有 67 場次、4,901 人次參加。 

4. 化製場斃死豬隻監測工作：108 年 2 月 18 日起至 3 月 27 日止，動物防

疫機關已採樣化製場場內斃死豬隻計 69 頭，畜衛所完成檢驗頭數計 51

頭，非洲豬瘟監測結果均為陰性（詳如附件十三）。 

決定： 洽悉。 

 

柒、 討論事項：無。 

 

捌、 臨時動議： 

案由一、近來新北市於泰山、林口、貢寮區分別發生豬屍體棄置案件，建請加強

管理養豬場死廢畜處理方式，提請公鑒。（提案單位：新北市政府動物

保護防疫處） 

說明：於隨意棄置豬屍體造成地方防疫機關應派員進行屍體剖檢送驗，並對案發

周遭 3 公里內養豬戶進行健康訪視監控，造成人力嚴重負擔耗損，為防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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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棄置豬屍造成疾病傳播及造成周遭養豬戶與民眾恐慌，應加強源頭管

控，建請依畜牧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11 款，如未依死廢畜禽廢棄物處理計

畫書處理死廢畜禽廢棄物之規定辦理，請農政單位加強查核管理，要求農

戶確實循合法管道處理死廢畜。 

決議：有關畜牧場死廢畜禽處置乙節，請農委會畜牧處向各縣市政府轄內養豬業

者加強宣導，依規定妥善處理斃死豬隻，不可隨意棄置。 

 

案由二、國內畜牧場之死廢畜禽處理方式，家畜業者多為委託化製處理死廢畜，

且化製場主要在雲林縣及屏東縣，係因近來化製場亦有空污等問題，影

響畜牧場死廢畜處置，而目前市場也有販售小型死廢畜處理設施，爰建

議中央補助業者自家設置死廢畜處理設施，提請公鑒。（提案單位：南

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決議：按畜牧法相關規定，業者申辦畜牧場登記，應有死廢畜禽處理設施，若委

託代清除、處理時，應檢具合約書，得免設置。故業者爰應自行購置死廢

畜處理設備。另經費補助乙節請農委會畜牧處研議評估。 

 

案由三、有關防檢局今（108）年補助地方政府相關防疫計畫可否編列公務車輛

車輛維護經費，提請公鑒。（提案單位：南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說明：地方政府於執行防檢局防疫計畫時，需至家畜業者之畜牧場現場採樣，且

部分業者地處偏遠，尤其目前非洲豬瘟、口蹄疫等防疫工作為重點工作，

故於公務車輛零件耗損較一般公務車輛更甚之，機關內自行編列例行性公

務車輛經費常不足支應，爰建議防檢局可否同意於計畫辦理經費項目變更，

增列公務車輛維修費用。 

決議：公務車輛例行維護費用應由各地方政府自行於年度編列預算，倘因執行防

疫業務致造成公務車輛零件損壞之維修費用乙節，本局另向主計單位爭取。 

 

玖、 散會： 中午 12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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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執行說明及業務聯繫會議列管事項追蹤執行情形表 

序號 
案由別： 

決定、決議或指示事項 

主辦機關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1071029 

-3 

有關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依所轄災害防救計畫規
劃大型動物屍體處理方式
乙案。 

討論事項案由二、決議： 

因應未來口蹄疫緊急防疫
應變，請直轄市、縣（市）

動物防疫機關，依貴縣市政
府訂定之「動物疫災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儘速規劃所
轄大量大型動物屍體處理
方式，並於 107 年 7 月 31

日前，函復本局。 

防檢局、
各 直 轄
市 、 縣
（市）動
物防疫機
關 

截至 108 年 3 月 20 日止，各縣市修
訂大量動物屍體處理方式、動物疫
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緊急掩埋用
地等辦理情形如附件 1-1 

 

繼 續 追
蹤 

1071029- 

5-1 

有關中國大陸非洲豬瘟疫
情概況及我國防治工作報
告乙案。 

一、（一）加強漁港、岸際
及機場等邊境查緝工作，並

對航空公司、郵輪及漁船之
廚餘殘羹進行查核，落實其
銷毀或不落地。 

防檢局動
物檢疫組 

截至 3 月 20 日止，本項辦理情形說
明如下： 

一、靠港之船舶(貨船、客輪、商船、
漁船、郵輪)之廚餘均禁止著
陸。 

二、對旅客托運行李均全數經 X

光，並搭配檢疫犬組進行查驗。
1 月 16 日起針對高風險航班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越南、
寮國、柬埔寨、緬甸及泰國)旅
客隨身行李執行百分之百檢查
作業。 

三、旅客違規攜帶豬肉產品裁罰案
件 

(一)107.09.01-107.12.13 裁罰 1

萬 5 千元之案件計 350 件； 

(二)107.12.14-17 裁罰 5 萬元之
案件計 18 件； 

(三)107.12.18-108.03.19 裁罰 20

萬元之案件計 152 件)。 

解 除 列
管 

1071029- 

5-10 

有關中國大陸非洲豬瘟疫
情概況及我國防治工作報
告乙案。 

一、（十）研議豬隻依法撲
殺補償認定標準及評價基
準。 

防檢局動
物防疫組 

刻正辦理法制作業程序發布預告
草案。 

繼 續 追
蹤 

附件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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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非洲豬瘟防疫整備工作辦理情形： 

縣市 

災前整備 落實防疫工作 

大量動物屍體處置方式 動物疫災災害防救計畫修訂 
緊急掩埋用地 

（台糖） 

落實各項基礎 

生物安全等措施（訪視） 

宣導會 

(108 年度) 

完成修訂 修訂中 完成修訂 修訂中 
目標數 

(在養場數) 
已訪視場數 場次 人數 

臺北市 ○  ○   10 10 0 0 

新北市 ○  ○   178 178 2 60 

桃園市 ○   ○  405 21 1 50 

臺中市 ○   ○ ○ 242 10 6 718 

臺南市 ○  ○  ○ 643 643 9 772 

高雄市 ○  ○  ○ 496 496 12 1580 

宜蘭縣 ○  ○   119 119 3 152 

新竹縣 ○  ○  ○ 317 168 4 237 

苗栗縣 ○  ○   225 165 5 233 

彰化縣  ○  ○ ○ 687 252 6 290 

南投縣 ○  ○  ○ 98 58 4 88 

雲林縣 ○  ○  ○ 1213 762 1 81 

嘉義縣 ○   ○ ○ 285 96 3 255 

屏東縣 ○   ○ ○ 1710 117 8 268 

臺東縣 ○   ○ ○ 426 8 0 0 

花蓮縣 ○  ○  ○ 79 62 3 117 

澎湖縣 ○  ○   10 0 0 0 

基隆市 ○  ○   1 1 0 0 

新竹市 ○   ○  18 6 0 0 

嘉義市 ○  ○   11 11 0 0 

金門縣 ○  ○   64 64 0 0 

連江縣  ○  ○  4 0 0 0 

統計 91%(20/22) 9%(2/22) 64%(14/22) 36%(8/22) 11 7241 3247 67 4901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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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3 月至 108 年 2 月豬瘟注射工作執行情形表 

 

資料時間：108 年 3 月 27 日下午 1 時 37 分 

縣市 目標場數 
豬瘟疫苗 

應注射頭數 

豬瘟完成 

注射頭數 

注射 

完成率(%) 

臺北市 10 437 437 100.00% 

新北市 150 82,525 78,362 94.96% 

桃園市 405 309,405 296,654 95.88% 

臺中市 242 200,991 197,470 98.25% 

臺南市 643 1,619,962 1,612,914 99.56% 

高雄市 496 829,780 829,780 100.00% 

宜蘭縣 119 149,010 137,647 92.37% 

新竹縣 317 183,434 176,604 96.28% 

苗栗縣 230 180,001 168,829 93.79% 

彰化縣 687 2,082,413 1,774,301 85.20% 

南投縣 98 215,930 211,101 97.76% 

雲林縣 1,213 4,175,452 3,870,622 92.70% 

嘉義縣 285 1,052,484 1,052,484 100.00% 

屏東縣 1,710 3,454,198 3,307,218 95.74% 

臺東縣 426 150,693 109,713 72.81% 

花蓮縣 102 198,220 198,220 100.00% 

澎湖縣 10 5,172 5,172 100.00% 

基隆市 1 58 58 100.00% 

新竹市 18 25,740 25,740 100.00% 

嘉義市 7 6,532 6,532 100.00% 

金門縣 68 30,354 28,646 94.37% 

連江縣 4 268 268 100.00% 

合計 7,241 14,953,061 14,088,772 94.22% 

 

附件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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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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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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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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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附件六 

108 年度第一季草食動物口蹄疫血清學監測進度表 

資料時間：108 年 3 月 27 日 

  

    項目 

縣市 

擴大血清學監測 查核血清學監測 

應採場數 已驗場數 已驗場數% 應採場數 已驗場數 已驗場數% 

臺北市 0 0 - 0 0 - 

新北市 1 6 600.00 0 1 100.00 

臺中市 4 0 0.00 2 0 0.00 

臺南市 7 6 85.71 2 5 250.00 

高雄市 5 0 0.00 2 0 0.00 

宜蘭縣 1 1 100.00 0 0 - 

桃園市 2 1 50.00 3 1 33.33 

新竹縣 1 2 200.00 1 0 0.00 

苗栗縣 4 0 0.00 2 2 100.00 

彰化縣 7 5 71.43 2 0 0.00 

南投縣 2 0 0.00 1 0 0.00 

雲林縣 7 3 42.86 3 0 0.00 

嘉義縣 3 0 0.00 1 0 0.00 

屏東縣 6 0 0.00 3 0 0.00 

臺東縣 2 2 100.00 2 1 100.00 

花蓮縣 2 4 200.00 1 0 0.00 

澎湖縣 2 1 50.00 2 2 100.00 

基隆市 0 0 - 0 0 - 

新竹市 1 0 0.00 0 0 - 

嘉義市 0 0 - 0 0 - 

金門縣 6 0 0.00 6 4 66.67 

連江縣 - - - - - - 

總計 63 31 49.21 33 17 51.52 



15 

 

附件七 附件七 

108 年度草食動物口蹄疫擴大血清學監測中和抗體幾何平均小於 4 倍百分比分佈圖 
資料時間：108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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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附件八 

108 年度草食動物口蹄疫查核血清學監測中和抗體幾何平均小於 4 倍百分比分佈圖 

資料時間：108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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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附件九 

 2 月 16 日至 3 月 15 日肉品市場運豬車消毒輔導狀況彙整表 

分
局 

縣市  
輔導次數 前次分級 輔導後分級 

備註 
分局 派駐人員 良好 普通 差 良好 普通 差 

基
隆
分
局 

宜蘭縣 1 4 5/5   5/5    

花蓮縣 3 2 3/3   5/5    

新北市 1 4 6/6   5/5    

家畜屠
宰場 

3 0 3/3   3/3   

2/21 褔伯、3/14 德勝、

3/7、大得利，經輔導改善

後消毒狀況良好，共執行 3

場次。 

新
竹
分
局 

桃園 1 4 5/5   5/5    

新竹 1 4 5/5    5/5      

苗栗 1 4 5/5   5/5    

 
中壢 

屠宰場 
0 1 1/1 

 

 1/1   

2/23 本分局配合桃園市動保

處查核本場運豬車輛消毒情

形，消毒設施齊全，運輸車

輛消毒作業正常。 

臺
中
分
局 

臺中市 1 3 4/4   4/4    

臺中市
大安區 

1 3 6/6   4/4    

彰化縣 1 3 3/4 1/4   4/4    

雲林縣 2 3 5/5   5/5    

嘉義市 4 0 4/4   4/4    

嘉義縣 4 0 4/4   4/4    

南投縣 1 4 4/4   5/5    

澎湖縣 2 0 2/2   2/2    

家畜 
屠宰場 

6 - 9/9   6/6   
屠宰衛生檢查督導執行 6 場
次。 

高
雄
分
局 

臺南市
安南場 

4 0 4/4   4/4    

臺南市 4 0 4/4   4/4    

高雄市 4 0 4/4   4/4    

高雄市
鳳山 

0 4 4/4   4/4   
 

高雄市
旗山 

4 0 4/4   4/4   
 

高雄市
岡山 

4 0 4/4   4/4   
 

屏東縣 0 4 4/4   4/4    

台東縣 3 1 5/5   4/4    

金門縣 4 0 4/4   4/4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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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榮食
品工業
股份有
限公司
屏東廠 

0 1 0   1/1    

萬偉股
份有限
公司 

0 1 1/1   1/1    

嘉一香
食品股
份有限
公司屏
東廠 

0 1 0   1/1    

復進企
業股份
有限公
司 

0 1 0   1/1    

信功實
業股份
有限公
司 

0 1 0   1/1    

台灣農
畜產工
業股份
有限公
司 

0 1 1/1   1/1    

金龍屠
宰場 

0 1 0   1/1    

總計 60 55 113/114 1/114  115/115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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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附件十 

家畜健康聲明書異常通報情形 
統計期間：108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 

重大異常情形 數量 輕微異常情形 數量 

健康聲明書逾期，超過二天(48小時)
有效期限 6 使用非公告之版本 7 

開立未來日期、開立時間未填寫（空
白）、開立時間為影印 11 未填寫開立時間之年份欄位 - 

場址地號(畜牧場或飼養場登記為地
址者可填地址)未填寫或填寫不實 10 無防疫統一編號條碼 10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預定輸送肉品市
場或屠宰場之家畜數量未填寫 4 

畜牧場（畜禽飼養場）登記證號欄位、名稱欄
位(無登記者可空白)或聯絡電話，未填寫或填
寫不實 

12 

立書人（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姓名
欄及簽名欄均空白 6 家畜數量或種類塗改，未有該欄位動物所有人

或管理人簽章 10 

防疫統一編號欄位未填寫或填寫不實 6 登載數量與進場數量或屠宰數量誤差超過 10% 22 

有疑似動物傳染病疫情（如異常死亡
超過 10％、口蹄疫、非洲豬瘟及小反
芻獸疫等）仍簽發家畜健康聲明書 

- 未勾選家畜種類，但家畜數量填寫完整 2 

未檢附家畜健康聲明書 1 
立書人（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姓名欄或簽名
欄，其一欄位已親筆簽名(可辨識)，另一欄位
空白者 

3 

未檢附拍賣證明文件 - 立書人（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姓名欄及簽名
欄不同（姓名正體與親簽不同） - 

    

立書人（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簽名欄有以下
情形：空白、未親自簽名、電腦打字、影印 10 

立書人（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簽名欄，簽名
方式未能立即辨識 - 

其他:（例如：1.全場飼養總頭數未填寫。2.
未填寫地號。3.未填寫場址。4.飼養頭數資料
誤殖。5.牧登、飼登證號、牧場名稱未填寫或
填寫錯誤。6.紙本聲明書資料與系統資料庫不
符。7.聲明書為影本或傳真版本...等） 

28 

合計 44 合計 104 
  ※一件通報案件可能勾選多項異常情形 

家畜健康聲明書收取張數 15,056  

異常通報案件數 104  

通報百分比 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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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附件十一 

 

家畜健康聲明書異常通報情形-縣市 

統計期間：108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 

牧場縣市 
異常通報 

案件數 

異常情形 

重大異常 輕微異常 

臺北市 2  1  1  

新北市 4  3  1  

宜蘭縣 1  1  1  

桃園市 7  3  6  

新竹縣 2  - 2  

苗栗縣 16  5  14  

臺中市 2  1  2  

南投縣 1  1  - 

彰化縣 12  6  9  

雲林縣 28  3  39  

嘉義縣 9  8  5  

臺南市 2  3  2  

高雄市 4  4  3  

屏東縣 13  4  19  

未檢附家畜健康聲明書 

屠宰場所在縣市 

台南市*1 

1  1  - 

總計 104  44  104  

※一件通報案件可能勾選多項異常情形 

 



21 

 

附件十二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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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附件十三   

108年度化製場斃死豬隻非洲豬瘟採樣監測工作結果統計表 

 

 

統計資料更新時間：108年 3月 27日 

採樣頭數 完成檢驗頭數 非洲豬瘟檢驗結果 備註 

69頭 51頭 陰性 51頭  

註:1.執行日期：108年 2月 18日起預計至 4月 12日止。 

   2.採樣地點：辦理斃死豬化製業務之化製場。 

   3.採樣頻率及數量：3頭斃死豬隻/化製場/週。 

   4.已完成採樣：臺南市 15頭、宜蘭縣 12頭、雲林縣 21頭及屏東縣 21頭；已完成檢驗：臺南市 12頭、宜蘭縣 6頭雲林縣 18頭及屏東縣 15

頭。 

 














